
50

法規͜ݺ

台灣勞工季刊 NO.58

 TAIWAN LABOR QUARTERLY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聘用副研究員 楊智ග

壹、ࠉ言

有鑑於最近全球兩大貿易體美中間的貿易

衝突越演越ધ，已經對於現有全球經貿秩序

產生重大衝擊。最近更有ࢧ劇升的趨勢，

促使部分陸投資臺商有意將生產基地移轉

回臺。為積極協助陸投資臺商回臺投資，

並把生產基地移回臺灣，行政院核定「ᡌࠓ

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」，從用地需求、產

業人力、財政融資、供應Ѫც、稅務專屬服

務等 5 大方向著手吸引優質臺商回臺投資。

其中「產業人力」策略中，將規劃以優先促

進本國勞工就業及引進外籍勞工措施，帶動

國內就業市場及臺灣本土產業發展，有別

於以往的作法，除提供更多本國勞工就業人

數，更營造聘僱本國勞工優質就業環境。

開放返臺投資臺商、乳牛飼育業
及外展農務工作引進外籍勞工，
活絡就業市場

台灣勞工季刊-夏季號_活用法規0712_2修.indd   50 2019/7/12   下午 06:22:02



51

勞
工
心
聲

動
態
瞭
望

樂
說
頭
條

活
用
法
規

由經濟部之投資臺灣事務所擔任單一服務

ຄ口，提供客製化服務，而勞動部將透過投

資臺灣事務所之單一申辦ຄ口，確認回臺廠

商名單，調查其徵才需求，提供就業媒合及

職業訓練資源，推介及培訓適合的人才，並

運用就業獎勵（每月提供勞工新臺幣5,000元
至  7,000 元，最長  18 個月，鼓勵失業勞工

投入缺工產業）等工具，協助回臺投資廠商

儘速補實所需人力。

ɚ、�ᛇڎၽਠΫၽҳ資Б動˙ࣩ�Ꮄˏ

ආ̮ᘬ勞工ણ݄

( 一 ) 廠商資格

須符合下列 3 要件，始得適用外勞核

配機制：

1. 全新設廠或擴廠須達一定規模以上。

2. 投資金額須達一定金額以上：新設立廠場、

高科技產業投資金額達新臺幣2億5千萬元，

或其他產業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5 千萬元。

3. 高科技產業創造本勞新就業人數 100 人或

增加本勞比率 20%；其他產業創造本勞新

就業人數 50 人或增加本勞比率 20%，且聘

僱本國人納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工退

休準備金提繳工資須達新臺幣3萬元以上。

( 二 ) 外籍勞工人數計算

1. 符合回臺投資案資格廠商得申請外國人之

上限人數，除原 3K5 級核配比率及額外繳

納就業安定費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規定申

請外，符合回臺投資案資格廠商得額外繳

此外，近年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雖積極推

動產業自動化、機ౠ化，以解決國內就業市

場少子化、基礎勞動力人口不足、農村就業

人口老齡化等問題，ఘ部分農務工作仍須Ԉ

賴人力作業，無法全面機ౠ自動化，故現有

農業人力短缺導致產業面臨恐無法生存之困

境，甚至部分產業已被迫外移或縮小規模，

並對民眾最關心的安及物價產生影響，故

現今國內農業缺工問題，ࠨ需透過穩定本國

勞工就業及適度補充外籍勞工，藉以穩定我

國農業產業發展。

勞動部為協助受美中貿易戰衝擊之業者回

臺投資所生缺工問題，進而創造優質本國勞

工就業機會；另考量農業基礎勞動力人需求，

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業勞動力評估，

推行「回臺投資臺商外籍勞工引進措施」及

「乳牛飼育業及外展農務工作引進外籍勞工

試辦方案」等措施。

貳、「᠍ߔᇃ୦ӱᇃ投資動方ਰ」

ᓺඏЕ進Ѵᝲ勞工ᕊ造ဒჍҏ

國勞工ᓺ፴就業ᕗც    

ɓ、ԶఱุᆤᎸ工Ոྼ所ც本國勞動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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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無法滿足其需要時，始得就該不足人數

提出申請；又雇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時，對

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求職人，非

有正當理由，不得ݡ絕。

2. 回臺廠商依回臺方案引進首名外籍勞工入

國滿 1 年後，勞動部即辦理第 1 次查核，

如經查核外籍勞工超過規定上限人數部

分，將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 (無改善期間 )；

另後續勞動部每年將定期查核，若定期查

核外籍勞工超出所規定之比率上限，勞動

部將通知雇主應於規定改善期間增聘本國

勞工或減聘外籍勞工人數，屆期未改善

者，亦就超過規定上限部分之人數廢止外

籍勞工招募及聘僱許可。

參、ٰвႷى業及Ѵ展ၻ工作Е進

Ѵᝲ勞工၄шܚሯ人力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解決農業缺工問題，

已推動改善乳牛飼育業全年性缺工試辦計

畫、農業人力團等措施，已改善農業季ြ

性缺工 47％，ఘ基礎勞動力ѣ缺情形仍

存在，故於 108 年 1 月 30 日提出「乳牛飼

納就業安定費新臺幣 7,000 元，再提高核配

比率 10%，但總計核配比率最高仍不得超

過 40%。

案例說明：經認定符合回臺投資案資格之

ӥ廠商預估僱用員工人數 1,000 人、原 3K5
級核配比率屬 D 級，核配比率為 10％；原

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

15％；符合回臺投資案資格廠商可再額外繳

納就業安定費新臺幣 7,000 元再提高核配比

率 10%，總計核配比率上限為 35％。

2. 依據回臺投資案，基於廠商用人需求，雇

主得先引進二分之一外國人名額，聘僱之

國內勞工人數若已達其新增投資案預估僱

用國內勞工人數二分之一時，雇主始得再

申請後續二分之一外國人名額。

案例說明：經認定符合回臺投資案資格之

ӥ廠商預估僱用員工人數 1,000 人、總計核

配比率上限為 35％，經勞動部核發外國人

招募許可共 350 人，ӥ廠商得先引進 175 名

外國人，於規定期限內聘僱國內勞工人數達

325 人 {(1,000 人Ɛ 350 人 ) ƒ 2} 以上者，

始得向勞動部申請引進另外 175 名外國人，

引進外國人數將依據所超過國內勞工人數二

分之一之實際人數並依核配比率計算。

（三）保障國人就業措施

1. 申請外籍勞工引進措施，仍應依我國就業

服務法第 47 條規定，雇主聘僱外籍勞工，

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，經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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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業及外展農務工作引進外籍勞工試辦方

案」，經由勞資學政 4 方代表組成之跨國

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召開會議討論後決

議試辦，並採取ᆋ動檢討方式隨時討實施成

效，以期滿足農業用人需求與及保障外籍勞

工權益。

( 一 ) 乳牛飼育業

1. 申請資格：以飼養頭數 80 頭 ( 含 ) 以上持

有合法હߎ場ୃ證書或હဲ飼養ୃ證

之自然人ୃ經營者具有雇主資格，可提

出申請。

2. 申請人數：聘僱外勞以 1 名為限，且聘僱

國內勞工 ( 指參加勞工保險人數加依法核

算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人數 ) 須達 4 人以

上。

( 二 ) 外展農務工作

1. 申請資格：由農會、漁會、與農林漁ߎ有

關之合作社或非營利組織擔任雇主，並應

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報及經核定外展農

務服務計畫書，負責外籍勞工之引進與聘

僱，並外展至具有農林漁ߎ業經營事實之

場域從事與農林漁ߎ業有關之工作。

2. 申請人數：雇主聘僱外勞人數不得超過所

聘僱之本國勞工人數。

肆、結፣

勞動部配合「ᡌࠓ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」

及「乳牛飼育業及外展農務工作引進外籍勞

工試辦方案」，已於 108 年 4 月 3 日修正發

布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

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，該

標準並於 108 年 4 月 5 日生效。希望透過外

籍勞工之引進，藉以提升產業品質，解決基

層勞力短缺問題，並兼顧提供更多本國勞工

就業機會，進而創造優質本國勞工就業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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